附件

关于更新省内科技奖励专家库专家的通知

各有关单位：
为保障省科学技术奖评审的专业性、权威性，加强评审专家队伍建设，省奖励办拟于近期对湖北科技奖励专家库进行更新。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。
一、基本条件
入库专家应符合以下条件：
（一）思想政治坚定，热爱祖国，拥护党的路线、方针、政策。
（二）具备良好的职业道德和行业操守，坚持原则，具有高度的责任心，能够独立、客观、公正、实事求是地提出评审意见及建议，具有较强的保密观念。
（三）具备正高级及以上专业技术职称，身体健康，年龄在65岁以下（1960年1月1日后出生）、院士75岁以下（1950年1月1日后出生）。
（四）从事所属领域或行业研究工作5年以上，熟悉所属领域或行业最新科技、经济发展状况，了解本领域或行业科技发展水平。
（五）没有科研失信和违纪违法等不良记录。
（六）在职在岗并全职在省内工作。

二、工作程序
（一）专家个人提出申请。
1.填报。请在库专家登录平台更新信息，不在库专家进入系统自主填报。专家须按照系统要求准确、规范、完整填写个人信息,确保真实和准确，必填信息（个人姓名、身份证号码、推荐单位等）不完善的无法通过审核。
2.登录。专家本人打开湖北省科学技术奖励服务平台，点击“省内专家入库”，选择“省内专家”登录；或者通过手机直接登录湖北省科学技术奖励服务平台。账号为本人手机号，凭验证码登录。
电脑版网址：https://kjt.hubei.gov.cn/jl/
手机版网址：
https://kjt.hubei.gov.cn/jl/toLogin.dataInfc
（二）提名单位审核推荐。
提名单位负责组织做好本地区、本行业、本单位专家信息填报、审核、完善、推荐工作。
1.审核。各提名单位指导专家更新个人信息，并对审核无误的专家进行推荐，未经提名单位推荐的专家不纳入省科学技术奖励专家库。
2.删除。提名单位针对不适合承担评审工作、已退休或专家本人主动退出专家库等情况，应在系统中进行异议申请，填写退出原因，并正式行文报省奖励办，由省奖励办负责核实。
3.修改。提名单位可在系统中对信息有误的专家职称、工作单位、工作单位性质、有关任职、推荐单位等有关内容进行修改。
4.授权。提名单位可授权下级联络员或助理账号，协助组织专家填报、修改、推荐以及异议申请等管理工作。如：部属高校可以授权校内二级单位联络员，教育厅可以授权省属高校联络员（省属高校可授权校内二级单位助理账号），其他各厅局、各地市州科技局可以授权所管辖单位联络员。
5.注册。提名单位联络员（下级联络员或助理）均须通过湖北省科学技术奖励服务平台重新注册账号，角色选择“专家提名单位联络员”，注册后提名单位联络员账号由省奖励办审核，下级联络员或助理由相应提名单位联络员审核。提名单位联络员（下级联络员或助理）从“省内专家入库”凭手机验证码或者账号密码登录。
电脑版网址：https://kjt.hubei.gov.cn/jl/
三、时间安排
（一）专家提名单位联络员注册截止时间：2025年12月5日；
（二）专家填报更新截止时间：2025年12月21日；
（三）提名单位审核截止时间：2025年12月25日。
四、有关要求
（一）各单位应认真核查专家信息的真实性和完整性，在推荐、修改专家信息前，须征得本人同意。如经检查发现信息不完整或存在虚假信息情况的，将不纳入省科学技术奖励专家库。
（二）对于重复推荐的情况，后续将由省奖励办统一去重。
五、联系方式
业务咨询：省奖励办027－87135368
系统操作咨询：027－84390209
电子邮箱：hbkjtcgzhc@163.com


 湖北省科学技术奖励工作办公室  　
2025年12月1日    　



















附件1-1

退出专家库信息统计表

推荐单位（盖章）：
	序号
	姓名
	职称
	工作单位
	联系电话
	退出原因
	备注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



附件1-2

	湖北省科技奖励评审专家推荐汇总表


	推荐单位（盖章）：
	
	
	
	

	序号
	姓名
	工作单位
	学科代码
	学科名称
	手机
（座机无效）
	电子邮箱
	职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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